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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概况

采购单位位于焦作市解放中路焦煤公司食堂，本次食堂原材料采购范围包含肉类、生鲜、调料、主副食等食材，服务期限1年。

二、招标方案

本项目采取基价优惠比例方式公开招标，食材价格以焦作市塔北农贸市场平均价（到场含税价）为基准，投标单位优惠比例最大的为第一候选成交单位。双方签订食堂原材料采购框架协议，食材价格以焦作市塔北农贸市场询价为基准，约定优惠比例后确定结算价格。
二、技术要求

1、采购原材料必须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相关规定。肉类有当日检疫合格证明，肉体印有检疫章；调料、主副食类必须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，具有产品检验报告，在保质期内。蔬菜类要新鲜、无腐烂变质、无虫害、无黄叶枯叶。
2、食品运输包装、容器应符合卫生要求，运输车辆应专用清洁，不得与有毒物、污物混运，防止交叉污染。

3、因原材料质量问题，造成食品安全事件的，由供货方承担一切经济损失和相关责任，给矿方造成损失的，矿方有权追偿损失。
三、商务要求

1、具有学校、事业单位、厂矿企业等食堂供货（两年以上食堂承包及供货合同），具备食品经营相关资质。

2、投标单位需提供3个月内经营流水，能接受承兑汇票结算方式，且具备6个月以上垫资能力。

3、供货方需与赵固一矿签订采购合同，若不签订或签订后不按合同执行的视同违约，矿方将其视为不诚信合作方，杜绝其以后一切与赵固一矿有关的经济活动。

4、成交单位接到通知后12小时内，将所需原材料送至指定地点，遇紧急情况通知的备货产品在2小时内到货。
5、原材料运送到后，由后勤服务中心现场负责人组织按程序进行验收，现场进行称重，双方确认登记。

6、不符合矿方要求的原材料，矿方有权进行退货。供货方无条件接受，并按矿方要求备货。

7、食材价格以每旬焦作市塔北农贸市场平均价为基准，按照合同约定优惠比例后结算。市场询价按照《赵固一矿价格监督管理办法》要求执行，私自调整价格不予认可，并对相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处罚。
8、付款方式：无预付款，按月结算，分期支付。
9、供货车辆排放标准必须符合环保要求；遵守相关管理规定，离开自觉接受车辆检查。
